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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3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16-014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公司控股子公司

舟山自来水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确保虹桥水厂迁建（深度水处理）工程的建设资金，拓展融资渠道，我公

司控股子公司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下称“舟山公司”）于2016年1月向舟山

市发改委启动了中央专项建设基金项目申报工作。为此本公司、舟山公司、国开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下称“国开发展基金”）三方经过商洽并签署了《投资合同》，

约定国开发展基金以现金方式对舟山公司进行单方面增资，增资金额为5,200万

元，增资完成后拥有舟山公司9.43%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8号国家开发银行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用生 

成立日期：2015年8月25日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

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的全资子公司，采用建立专项建设基金的

方式，用于项目资本金投入、股权投资和参与地方投融资公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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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舟山市自来水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城隍头村陈唐弄60号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中辉 

成立日期：2002年1月25日 

与本公司关系：在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入股前，本公司持有该公司86.12%的股

权，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集中式供水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自来水管道安装、

维修及防腐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总资产153,881.40万元，净资

产56,659.59万元；2015年营业收入35,125.48万元，净利润2,657.80万元。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资金的用途 

国开发展基金此次的投资资金将用于虹桥水厂迁建（深度水处理）工程建设。 

2、以增资方式注入 

国开发展基金以现金5,200万元对舟山公司进行增资，即舟山公司的注册资

本由5亿元增加至5.52亿元。增资完成后舟山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钱江水利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78.00%股权，舟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2.57%股权，

国开发展基金持有9.43%股权。 

3、投资期限及投资收益要求 

（1）国开发展基金的投资期限为自增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10年。在投资

期限内及投资期限到期后，国开发展基金有权按照本合同的有关约定行使投资回

收权。并要求本公司对其持有的舟山公司股权予以回购，以实现其收回对舟山公

司的投资本金。 

（2）在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1.2%。 

（3）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国开发展基金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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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取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 1.2％/年的投资收益率计算的投资收益。国开发展基

金每年的投资收益=国开发展基金实际投资（即国开发展基金本次增资0.52亿元

＋国开发展基金实际追加投资（如有）－国开发展基金已收回的投资本金） 

× 投资收益率。在每个年度内国开发展基金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该年度的 

投资收益+以前年度内应得未得的投资收益。项目建设期内国开发展基金投资收

益未收取的，国开发展基金有权在建设期结束后，在 7 年内连同建设期后投资

收益一并收取。 

 4、投资回收 

（1）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本公司按照合同规定的时

间、比例、和价格回购其持有的舟山公司的股权，本公司有义务按照国开发展基

金要求回购有关股权（每一次回购的股权以下称为“标的股权”），在规定回购

交割日之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2）本公司在每个回购交割日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标

的股权的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回购计划如下： 

序号 回购交割日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1 2026年3月 5200万元 

5、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不向舟山公司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参与舟山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6、违约及赔偿 

合同各方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若本

合同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应充分、有效、及时赔偿

其他方的损失。 

五、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国开发展基金对舟山公司进行增资实质是低息贷款，有利于公司降低资

金成本，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